
附件1

109年第2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追蹤列管表－案1

提案

編號

108年第4次通關業務座談會提案第 1案、109年第1次通關業

務座談會提案追蹤列管案第1案

案由

請海關調整 I G77報表，每週列出先放後稅超過7天以上尚未繳

款稅費明細表，以電子郵件方式給有需要的報關業者，於產生

滯納金前提供更佳服務。

說明

一、海關目前會列印 I G77 先放後稅逾期未繳清稅費明細表給

各家報關業者，用來通知相關客戶，並請其儘速補繳。

二、待業者通知時，因已經產生滯納金，往往引起客訴，造成

業者困擾。

三、預防重於治療，盼海關能同時兼顧無紙化的作業，與服務

精神，於先放後稅到期前，將 I G77 報表內容以電子檔案

方式將先放後稅超過 7天以上未繳款的資料提供給提出申

請之報關業者，讓報關業者得以向進口客戶事先提醒。

辦理

情形

本關業務一組詢問財政部關務署關務資訊組，經該組回復略

以，報關業者不須廠商同意，即可於關港貿單一窗口使用工商

憑證至「TP101 待繳稅規費查詢」系統，以箱號為單位，查詢

受委託報關之未繳納稅單，可自行控管繳稅情形。

會議

決議
本案請報關業者依辦理情形賡續辦理。

是否

繼續

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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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公務行銷及政令宣導           

第一則：請業者於聯絡資料異動時，主動通知海關，俾即時更新資訊

一、按海關職司邊境貨物通關管理，報關業管理法規均為配合通關事

項等行政管理作為，為維護國內消費者權益，請報關業者就其承

攬貨物積極處理相關爭議。

二、邇來有民眾向內政部警政署反映，遭遇網購消費爭議時，報關業

者電話撥打不易，致退款過程耗費心力，爰請轉知公會所屬會員

配合辦理業者聯絡資料異動，主動通知海關即時更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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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則：納稅者權利保護案件申請與納保官介紹

一、納保法重點報你知!

(一) 提高財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外部委員人數大於或等於三分之
二。

(二) 設置稅務專業法庭。
(三) 簡化救濟程序。
(四) 避免案件久懸未決。 

二、如何申請納稅權利保護?

(一) 書面申請。
(二) 言詞申請。
(三) 網路申請。

三、納稅者的權利有哪些?

(一) 可選任代理人或偕同輔佐人到場。
(二) 可拒絕陳述或接受調查。
(三) 可自行或要求海關進行錄影、錄音。

四、納保官可以提供那些服務?

(一) 稅捐爭議之溝通與協調。
(二) 受理申訴或陳情。
(三) 提供行政救濟相關之諮詢與協助。

五、什麼樣的人可以當納保官?

(一) 具有關務、會計或法律專業且有10年以上資歷之9職等以
上官員。

(二) 至少 1人有擔任分估或查價業務 5年以上經歷。
(三) 若機關配置3人以上納保官應至少 1人有關務行政救濟工作

或具法律專業。
(四) 最近5年考績不得有丙等或曾受懲處、懲戒或刑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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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09年第2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1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商

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議出口通關臺北關（含竹圍分關），於（GB309）電腦畫面

顯示分估員代碼，加速通關。

說明

海關推動Ｃ 2無紙化政策3年以來，在海關精進及業者配合下

，已漸漸發揮通關便捷及節省通關成本，對整體國家經濟及產

業發展，已呈現效益；但此政策仍有部分稍嫌不足，提供改進

意見供參酌：

（一）經電腦篩選爲Ｃ 2無紙化進口通關案件，派股及派估均

應顯示於電腦關港貿單一窗口（GB301）通關流程畫面，

方便業者查詢目前通關情形，若需補正或其他文件時，

可經查詢立即與承辦關員聯繫說明或補正，目前通關大

樓通關部分，均可依上揭方式進行查詢、聯繫。

（二）另出口部分：通關大樓或竹圍分關電腦畫面均未顯示分

估員代碼，而（GB309）畫面僅顯示已派股、已派估，並

未顯示分估員代碼，經多次聯繫海關相關單位改善，不

知何故未獲採納，造成通關困擾。
海關

意見

一、於( GB309) 畫面未顯示承辦分估員代號，致需補送資料或

瞭解通關情形時，無法即時聯繫承辦人員，確實造成業者

不便。本關已於 109 年 4月 28日報請財政部關務署修正

新出口通關系統/分估關員維護作業( EE21)之程式，使其

可設定分估員代號，且經分估員收單後，可於( GB309)及

( ED30) 狀態查詢分估員代號，該署函復於同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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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本關已製作操作手冊簽請各單位依操作手冊鍵入出

口分估員代號。

二、本關快遞機放組機放課出口皆為 C3報單且皆採人工派

驗，另快遞一、二課之出口報單，無論是否為業務一組之

加班單或快遞報單皆採單一窗口(由各課儀檢人員輪值)進

行驗貨或分估，並非採派股、派估方式，如遇有未放行報

單建議由業者直接聯繫各窗口詢問未放行原因。

會議

結論
系統已修改並上線，按海關意見辦理。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5



109年第2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2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商

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議海關函請簽審機關查詢時，請關員提供行文文號，俾利後

續追蹤。

說明

通關過程中若承辦關員認定申報貨物涉簽審規定者，由關員具

函或簡便行文至簽審機關詢問案件，關員以機密爲由，拒絕提

供相關函號，造成業者無法掌握貨物通關狀況。
海關

意見

有關本關以答聯單之方式函詢簽審機關時，得否提供行文文

號，因涉簽審機關權限，須先徵得簽審機關同意後再予提供。

會議

結論

按海關意見辦理。本關於海關與各簽審機關聯繫會議時，將建

議各簽審機關是否能提供即時查詢服務。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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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2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 3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商

業同業公會

案由
針對快遞業者傳輸艙單時自行篩檢出異常品名未予報關，並在

申請書中註明之案件，建請海關勿予處罰（滯報費）。

說明

一、有關快遞業者在傳送進口艙單資料時，未將其中之管制進

    口貨物報關，但有在申請書註明其爲業者篩檢出之異常貨

    品名稱。

二、海關針對傳輸之艙單中未傳輸報單部分（屬管制進口貨物）

    ，自第15天起要求業者繳交滯報費（每天200元），既然

    屬於管制物品，則無法報關進口，且業者已於事前提出申

    請，為何仍要業者負擔滯報費？
海關

意見

一、「進口貨物之申報，由納稅義務人自裝載貨物之運輸工具

進口日之翌日起 15 日內，向海關辦理。」「進口貨物不

依第 16條第 1項規定期限報關者，自報關期限屆滿之翌

日起，按日加徵滯報費新臺幣 200元。」為關稅法第 16

條第 1項及第 73條第 1項所明定，爰納稅義務人對進口

貨物有報關義務，倘逾期不報關，仍須按前開規定課徵滯

報費。

二、次按關稅法第 62條第 1項規定，進口貨物在報關前，如

因誤裝、溢卸或其他特殊原因須退運或轉運出口者，應於

裝載該貨之運輸工具進口之翌日起 15 日內向海關申請核

准。故現行作業上，已可按該規定，由轉口倉辦理退運或

轉運出口。

三、若為報單階段，則可採進口報單申報納稅辦法為 94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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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辦理退運。

四、故業者若自行篩檢異常商品發現不得進口者，可依上開方

式於15日內申請退運，即無衍生滯報費問題。

五、如進口貨物屬簽審管制物品時，本關仍將以「通關疑義暨

權責機關答覆聯絡單」詢問權責機關，並據回復內容辦理

後續事宜。

會議

結論

按海關意見辦理。關稅法第 16條第 1項及第 73條第 1項規定

納稅義務人對進口貨物有報關義務，除被海關扣押而無法報關

者外均應報關。若誠實申報且未涉其他簽審規定時，在報關前

可依關稅法第 62條規定，向海關辦理退運或轉運；在報單階

段亦得以報單申報納稅辦法 94方式辦理退運，即無衍生滯報

費問題。又海關發現不符前，可向海關申請艙單修改或報備，

否則一旦經海關查獲，仍有海關緝私條例之適用。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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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第2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4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商

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海關確實執行 C2無紙化通關政策之推動。

說明

一、海關推動 C2 無紙化通關業務，業者全力配合，也慢慢接

受此業務好處，但臺北關第一線海關估價員並未用心執行

此政策。

二、往往在星期五單量少時即可看出海關關員辦事態度，無論

進口或出口之 C2 無紙化通關作業，均未積極協助業者處

理，進口費時 2小時，出口則 30分鐘以上仍未動電腦畫

面，如此做法顯示 C2 無紙化僅是口號，推動也是樣版式

的。

海關

意見

一、為避免前揭通關延宕情形，本關除將賡續宣導，請同仁加

強留意外，針對資訊系統面，亦針對改善「提示機制」進

行提案，期能藉此改善目前需仰賴關員隨時檢視「特定畫

面」方能知悉無紙化案件附件傳輸及分派之情形，避免關

員因忙於處理書面通關案件或其他事務而有所疏漏。

二、另本關已就出口 C2 無紙化案件增設分估關員代號，便於

業者查詢貨物通關情形。

會議

結論

按海關意見辦理。資訊面部分請參考 C2 無紙化出口提示視

窗，改善進口部分之提示機制。加強教育訓練，提醒關員須定

時查看提示視窗及宣導報關業者無紙化報單項目、流程，亦請

業者提供放寬無紙化報單項目之建議。
是否

列管
列管追蹤(主辦單位：業務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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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109年第2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臨時動議第1案

提 案

單 位

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商

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海關協助解決疾管署進口同意函出口國比對問題。

說明

一、本公會會員代理進口人報關乙案，進口人已請領衛福部疾

病管制署的進口同意函，貨物也依同意函所准自美國輸

入。因疾管署通關要比對出口國，海關的進口報單只有出

口岸欄位，沒有出口國欄位，目前疾管署的出口國是比對

報單的賣方國家欄位，進口人此筆貨物的賣方國家是瑞

士，致比對不符。

二、幾經溝通疾管署還是要求進口人向海關申請修改報單，貨

物現還卡在臺北關。

三、我們瞭解因貿易發展導致舊有系統欄位設定會有不足處，

系統修改需要時間，但在過渡時期，是否請海關幫忙審

查，若來貨申報都屬實，只是礙於電腦設定問題，能夠予

以放行貨物。進口人此筆訂單後續還會進貨，且這不單是

個案問題，日後對其他進口人也可得到解決辦法。

會議

結論

本案報單未涉疾管署簽審項次已放行，涉該署簽審部分已與該

署積極聯繫處理。對於此類案件本關已建議該署比對起運口岸

或裝貨港代碼。

是否

列管
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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